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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史 
本系原名「幼兒教育學系」，民國 89年 8月成立碩士班，民國 91年

8月成立教學碩士班，民國 96年 8月更名為「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本

碩士班隨之改稱「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民國 101年 8月起停招

教學碩士班，改招收碩士在職專班。 

 

 成立宗旨 
一、近年來在職教師進修需求已趨飽和，本系規劃開設碩士在職專班，

可提供有興趣或工作需要而未具有國民小學或幼稚園合格教師證之

在職人員，進修幼兒與家庭教育專業知能之機會。 

二、順應幼托整合趨勢，未來許多教保人員和經營領導者必有在職進修

的需求，開設此班別可提供在職人員專業進修的管道。 

三、提供從事課後安親、兒童相關產業從業人員、幼兒與家庭教育相關

服務人員在職進修的機會，充實、精進、應用幼兒與家庭教育專業

知識。 

 

 教育目標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為養成兼具實務經驗與本土觀、國際觀

的幼兒教育研究人才與專業人才，主要培養下列各項能力： 

一、獨立進行研究 

二、與他人合作進行研究 

三、規劃與評鑑幼教課程 

四、深度評析幼教相關理論與幼教實務 

五、提昇跨領域的幼兒與家庭教育專業能量 

 

 學生應具之核心能力 
一、 規劃與評估專業方案。 

二、 進行獨立或合作性研究。 

三、 善盡專業責任，在專業參與中實踐改革。 

四、 信守專業與學術倫理。 



 選課須知 
1、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必修15學分，選修21學分，總計36學分（不含

論文），成績及格，並通過碩士論文口試，方得畢業。  

2、在學期間至少2學年或4學期，每學期修習學分最少1門課，最高以12

學分為原則，畢業學分至少需修滿36學分。  

3、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在校期間除在本系修習課程之外，亦得跨日夜

間及暑期、跨所及跨校進行選修，惟須事先申請核准，合計最多不超

過6學分。 



 課程架構 

107學年度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專門課程（必修 15學分、選修 21學分，合計 36學分） 

（一）研究方法 

1上 教育統計學 3 必 

1上 教育研究法 3 必 

1下 質性研究 3 必 

1下 論文研討 3 必 

1下 行動研究 3 選 

（二）幼兒發展與生活 

1上 幼兒發展與學習專題研究 3 必 

1下 幼兒遊戲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3 選 

2上 幼兒文學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3 選 

2上 創造力專題研究 3 選 

2上 幼兒教保專題研究 3 選 

2下 幼兒藝術教育理論與應用專題研究 3 選 

（三）幼教行政與專業發展 

1下 幼兒教保政策專題研究 3 選 

2上 教保組織機構管理與經營專題研究 3 選 

2下 領導風格與領導效能專題研究 3 選 

2下 幼兒教保人員專業成長專題研究 3 選 

（四）家庭教育 

2上 親職教育專題研究 3 選 

2下 家庭教育專題研究 3 選 



 


